國立中正大學    課程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醫護長照法規(二)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Introduction of the Law and Regulation on Medical Affairs and Long-term Care(Ⅱ)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： 
	  建議曾修過「醫護長照法規」課程者優先；歡迎研究生選修

	課程概述： 
	2025年9月醫護長照法規(二)係全新課程，乃有鑑於近年來「醫護長照法規」課程介紹：醫療法、醫師法、護理人員法、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、全民健康保險法、傳染病防治法、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、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、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、病人自主權利法，以及長期照顧服務法等11種重要的法規，以及相關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和最新憲法法庭判決見解，目的在培養學生相關法規基礎，明瞭現行法規之缺失與不足，結合專業法學基本知識，提升競爭力，深化學生未來從事司法審判、辯護或法制工作之實力。然囿於上課時數限制，無法就各個法規之相關子法規及其他精神、食安、藥事、藥害等重要的衛生法規詳為引介。
衛生法規之基本體系包含：醫政類(業務管理、人員管理)僅「法律」規範，即將近30種；藥政類、食品衛生類、防疫類、保健類、全民健保類、長照及其他類等七大類，相關法規數量極為龐大，且不斷制定公布新法(2024.6.19再生醫療法、再生醫療製劑條例；2024.1.3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；2023.6.21原住民族健康法；2023.5.24社會福利基本法等)，增訂行政刑罰(2023.6.28醫療法、全民健康保險法、傳染病防治法；2023.6.21護理人員法等)，以及2023.2.15菸害防制法與2022.12.14精神衛生法全文修正。
為增加學生對衛生法體系整體性的認知，2025年9月醫護長照法規(二)課程將說明公共衛生議題的興盛與英.美.德.日及我國之發展概述，介紹「健康促進」之核心及策略，以及精神衛生法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、優生保健法、人工生殖法、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；藥事法、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、藥害救濟法、生產事故救濟條例、緊急醫療救護法等10種重要的法規規定與罰則。 

	學習目標： 
	    本課程從人權概念出發，接續醫護長照法規(一)課程之後，有系統的介紹醫護衛生法律制度，探討精神衛生法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因；國家對「食物權」的保護義務、食品安全的倫理問題與責任；國家干預「生育自主權」之正當性與倫理議題；優生保健施行人工流產標準是否過於寬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；「藥害救濟」與「生產事故救濟」之要件與法律責任等，以多元主題，引導學生關心與瞭解醫護.藥事法規，強化思考與處理法律問題的能力，提升對生命關懷，預防糾紛於未然。核心目標，培植通曉醫護.藥事法令制度人才，以應國家所需。

	教科書
	1.吳秀玲，《醫護健保與長照法規》，三民書局，2025年5月，第3版。(建議閱讀)
2.吳秀玲.許君強合著，《長期照顧法制建構及機構經營管理》，三民書局，第1版，2024年11月。(建議閱讀)
3.吳秀玲.蘇嘉宏合著，《醫事護理法規概論》，三民書局，2023年4月，第 15版。
4. 吳秀玲，醫護健保與長照法規，三民書局，第2版，2022年10月。
5.吳秀玲.許君強合著，《公共衛生法規與倫理》，三民書局，2021年10月，初版。(指定教科書)
6.吳秀玲，《日本介護保險制度與生存權保障》，翰蘆圖書，2017年7月，初版。
7.吳秀玲，〈國家干預「生育自主權」之正當性與倫理議題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2023年9月，第83期，第7-30頁。(指定閱讀)
8.吳秀玲，〈從平等原則探討物理治療師業務之屬性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2023年1月，第75期，第7-28頁。(建議閱讀)
9.吳秀玲，〈醫師法之缺失評析〉，《中正財經法學》，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，2021年1月，第22期，第187-279頁。
10.吳秀玲，〈日本成年後見制度及其困境對臺灣之啟示〉，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2019年5月，第31期，第50-65頁。
11.建議閱讀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，元照出版，第79、92、93、94、100期等，多篇與本課程相關之文章。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
	教學要點概述： 

	1. 教材編選：[image: image1.wmf]自編教材 ■教科書作者提供 

	2. 教學方法：■投影片講述 ■板書講述 

	3. 評量方法：[image: image2.wmf]上課點名 0%, [image: image3.wmf]小考 0%, [image: image4.wmf]作業 0%, [image: image5.wmf]程式實作 0%, 
[image: image6.wmf]實習報告 0%,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[image: image7.wmf]專案 0%, 
■期中考35%(可參閱書籍),   ■期末考35%(可參閱書籍), 
[image: image8.wmf]期末報告 0%, ■其他30% (出席狀況及上課參與)

	4. 教學資源：■課程網站 [image: image9.wmf]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[image: image10.wmf]實習網站 

	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
上課前依「課程大綱」每周之「課程進度」所提問題或重點，先行搜尋相關資料；上課後自行上網下載已講解之相關法規條文、大法官解釋、憲法法庭裁判、案例或指定期刊文章。


	課程進度： 

	第 1週：(9/11) 課程說明、公共衛生議題的興盛/英.美.德.日及我國之發展概述
第 2週：(9/18)「健康促進」之核心及策略/優生保健法
(優生保健施行人工流產標準是否過於寬鬆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)    
第 3週：(9/25) 人工生殖法
(國家干預「生育自主權」之正當性與倫理議題)
第 4週：(10/2) 精神衛生法
(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因)
第 5週：(10/9) 精神衛生法
(強制社區治療與基本權限制)
第 6週：(10/16)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(國家對「食物權」的保護義務、食品安全的倫理問題)
第 7週：(10/23)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(食品安全從危險防止到風險預防的變革)
第 8週：(10/30)期中考        
第 9週：(11/6) 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
(保健觀念新紀元/營造健康飲食支持環境/處罰傳播錯誤飲食訊息)
第10週：(11/13)藥事法 
(全民健保藥品支付制度/「藥品費用支出目標制」)         
第11週：(11/20)藥事法
(醫藥分業)
第12週：(11/27)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/對於健保財務之影響
(治療罕見疾病藥費20年成長60倍)
第13週：(12/4) 藥害救濟法/釋字第767號
(藥害救濟法第13條第9款常見且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不得申請藥害救濟，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或比例原則？)
第14週：(12/11)生產事故救濟條例
(改善醫療爭議及促進醫病關係之成效)
第15週：(12/18)緊急醫療救護法
(緊急醫療救護人員納入醫療法第106條人身保障)
第16週：(12/25)期末考
第17週：(115.1.1)元旦放假
第18週：線上上課(非同步)


	核心能力：

	學士班應具備之核心能力： (請於方框處勾選)
(核心能力一：兼具國際觀、財經知識及科技管理能力之高級法人專才。
■核心能力二：積極發掘問題與分析批判之能力。
(核心能力三：財經法律英文寫作、閱讀及涉外語言溝通具備基礎之能力。
(核心能力四：團隊合作以及表達溝通的能力。
(核心能力五：具企業倫理、人文素養與關懷社會的健全人格。

■核心能力六：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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